南昌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洪环环评〔2026〕55号

关于江西科达利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项目（一期）（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bookmark: _GoBack]江西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江西科达利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项目（一期）（重大变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悉。经形式审查，符合我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审批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属于“其他电池制造”，属于新建项目，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经开区儒乐湖产业片区经开大道以东、秀先路以西、汇贤大街（兴业大道）以北，该项目于2023年1月4日取得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的批复（洪经城环审字〔2023〕2号），现项目清洗工序中碳氢清洗剂替换为清水,导致废水污染物增加 10％以上，属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情形，项目建成后产能不变，年产电池盖板6500万件，电池壳体6500万件。根据江西蓝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江西科达利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项目（一期）（重大变动）环境影响报告表》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措施和你单位承诺，以及南昌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的前提下，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原则同意该项目开工建设。
你单位应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和排污许可制度，落实环保设备设施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并履行相关安全生产手续。确保各项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地方相关标准和要求。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按规定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开展环境保护验收，手续齐全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依法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建成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须满足以下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即：COD≤4.0586吨/年，NH3-N≤0.4059吨/年，TP≤0.0406吨/年，VOCs≤0.714吨/年。
请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昌北生态环境局加强对该项目的环境监管，监督该单位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要求。一经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我局将依法撤销审批决定，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你单位承担。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昌北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
监测科、辐射安全与噪声管理科、水生态环境科、大气环境
科、土壤生态环境科。
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5月29日印发
